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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试图建立以问责途径与风险分配为视角的分析框架，用于分析公共服务多元提供方式的过

程和效果。借鉴赫希曼的退出、呼吁与忠诚的概念，格兰德的选择与竞争概念以及世界银行“公共服务提供中

问责关系”的模型，提炼出问责途径与风险分配这两个视角，试图构建能够展现多元主体——公众作为服务使

用者、政府作为政策制定者、非政府部门(私人部门或社会组织)作为服务提供者——之间的角色和关系，以

及合约途径、呼吁途径和顾客权力途径(包括退出与呼吁)这三大问责途径和相应的风险分配结果的分析框

架，并指出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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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政府是公共服务提供的惟一主体。这种单一提供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

下开始发生改变。公共服务的提供主体或从政府转变为私人部门、社会组织，或由政府与私人部门、社

会组织合作提供，形成公共服务的多元提供方式。公共服务多元提供方式在不同领域有多样的具体表

现形式，例如，在公用事业领域，有水务的特许经营、环卫服务的合同外包；在基础设施领域，有公路、铁

路建设BOT；在社会服务领域，有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相对于传统的政府单一提供模式来说，公共服务

多元提供方式的表现形式多样，研究也呈多学科跨域的纷繁之势。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来看，应该抓住它

的哪些关键特征?观察什么重要维度?本文尝试对此问题进行理论回溯，提出问责途径与风险分配是

观察公共服务多元提供方式的两个关键变量，并发展相应的分析框架和研究问题。

一、为什么需要关注公共服务多元提供方式中的问责与风险分配?

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改革一直以来是中国行政改革的核心部分。20lo年5月国务院出台《鼓励引

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这项被称为“新36条”的政策释放出了鼓励私人部门进入长期由

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主导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市政公用事业等领域的政策信号，不仅体现出对公共

服务多元主体提供这一理念的肯定，也是对现有公共服务提供方式进行改革的要求。

2011年出台的十二五规划再次明确提出：改革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扩大购买服

务，实现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增强多层次提供能力，满足群众

多样化需求。这些政策信号实际上预示着公共服务提供方式需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做出更深刻的转变。

如果说以上政策释放出了对私人部门进入公共服务提供领域的信号，那么，近年来政府大力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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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则是对社会组织进人公共服务尤其是社会服务领域的鼓励。2011年，胡锦涛提出“创新社会

管理”。2012年3月，温家宝在全国民政会议上提出“公共服务可适当交给社会组织承担”。民政部在

积极推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改革的同时，也开始积极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帮助社会组织开展社会服

务。

在这些强烈的政策信号下，许多地区和部门不断推动着由单一政府提供方式向多元提供方式的转

型和创新。创新也意味着新的问题需要回答，例如，具有异质性的各个参与主体——政府部门、非政府

部门(私人部门和社会组织)——之间如何互动?各种多元提供方式的模式创新(如合同外包、政府购

买社会服务、公私合作)如何保证公益性，如何满足公众需求?相比传统政府单一提供方式，多元提供方

式能够带来怎样的相对优势，以及如何实现这些优势?

这些问题亟需一个崭新的分析框架和观察视角来回答。本文因此尝试提出，公共服务多元提供方

式的观察至少应该关注两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即：多元主体提供的公共服务如何问责?参与主体之间如

何分配风险?这两个视角的提出，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公共服务提供的核心原则是资金最佳使用(value for money)原则，这一原则必然指向问责与

风险分配这两个直观和可衡量的指标①。首先，公共服务是以公众为核心、为满足公众需要而产生的。

要满足这一标准，就需要关注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如何问责，因为只有创造通畅的公众问责途径，才能

够让公共服务提供者有压力和动力提供以公众需求为核心的优质服务。其次，公共服务资金来自于公

共财政，因此，服务提供要考虑成本、风险、完成时间和质量的最优结合。在此，必须引入项目管理中风

险分配的概念。即，只有通过将风险分配给最适合控制和处理该风险的提供主体，将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降到最低，并能够妥善处理风险事实化后的成本，才能实现“资金最佳使用”的原则②。总之，对公共问

责与风险分配这两个可以直观和衡量的指标的关注，是追求公共服务提供核心原则的前提。

第二，多元提供方式与单一方式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多元提供方式提供更多的问责途径。即当非

政府部门成为参与提供的主体的时候，可以建立公众与非政府部门之间的问责途径，成为传统的公众问

责政府之外的另一条问责途径。此外，政府与非政府部门之间通过合约，也形成了政策制定者与服务提

供者之间相互问责的途径。在理论假设上，我们可以认为：问责途径的增加，能提升问责的效果，增进公

益性。因此，对公共服务多元提供方式的分析，不能回避对其问责途径的考察。

第三，公共服务多元提供方式与单一提供方式的另一重大区别在于，前者实现了风险分配。公共服

务多元提供方式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坚信，风险分配是公共服务多元提供方式相对于传统政府提供模式

的优势。在传统模式下，所有的风险都由政府来承担，即使政府并没有能力去应付某些风险。而在公共

服务多元提供方式当中，因为有非政府部门的参与，某些更适合由非政府部门处理的风险就可以转移到

非政府部门。在公共服务多元提供方式模式下，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的严重性就会降低，整个项目

获得资金最佳使用价值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在观察公共服务多元提供方式的时候，对风险分配这个在

假设上为多元提供方式获得理论优势的概念进行检验十分必要。

二、文献回顾

(一)有关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改革的研究

①资金最佳使用价值在此定义为：“整个公共服务项目寿命周期当中成本、风险、完成时间和质量的最优结合。以

满足公众需要。”见Grimsey，D and Lewis，M．K．九6胁蹦眦把凡nM乃^枷：tk驯orl幽池n伽地面n讯i，毛『}嬲t兀正cmre pMi·
5幻n o以p咄cf∥Mwe．Chletenham：Edward Elgar．2004．资金最佳使用价值的标准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英国、澳大利亚

和新西兰等国家普遍被当作衡量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标准。

② Bellier，M＆zhou Yue M．P矗伽【把Pan耙加以面n讥，咖￡兀￡ct叭讥Chinn．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No．2．Wash—

in时on D．C：rI’Ile World Bank，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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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改革基于新公共管理运动，其主导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代理理论和经济人假设

等)推动了效率导向、顾客导向和部门独立导向的服务提供方式改革①。1990年代至今的公共服务提供

模式改革则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展了更为广泛的理论视野。旨在克服早期改革弊端和解决“狡诈的问

题”(wicked problems)的治理理论成为主导理论。此外，网络治理理论、文化制度理论、授权理论、新制

度主义等为公共服务提供模式的创新提供了多元的理论基础②。在理论进展的基础上，多元提供方式在

表现形式上出现了不断的创新和探索，例如，从早期的合同外包、特许经营和私有化等方式过渡到新型

的公私部门合作(如PFI)、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s)、志愿提供等公共服务提供的创新机制。大量的

研究对这些创新工具进行了理论定义和范围界定，并对其实践运用进行了持续的反思和政策建议④

(Coulson，2008)。

(二)有关公共服务多元提供方式中的问责途径的研究

在有关公共服务多元提供的研究中，Acar和Robertson(2004)分析了因为合作提供关系与传统提供

方式官僚层级体系存在的不同特质而带来的问责的挑战。Hodge(2007)指出：应该建立一个能够适合

多元提供方式的金字塔结构的问责机制，即最基础的问责机制来自于个人行为角度如个人的伦理道德

标准；在此基础上是软性的问责机制，如来自于顾客、同行、媒体的非正式影响；再次是硬性的问责机制，

例如来自于市场或独立规制者的正式处罚；最顶端的问责机制则是司法机制④。F0Ⅱer，Kee and Boyer

(2010)则认为，公共部门的管理者在设计问责机制时应考虑以下六个角度：如何保证风险的有效分配?

如何在成本效益分析中合理考虑公共利益?如何考虑公共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的合作带来的社会和政治

影响?如何判断非政府部门的能力与经验以及在合作过程中得到有效利用?如何保证公共部门与非政

府部门形成忠诚的合作?如何有效衡量和监控绩效?⑤

(三)有关公共服务多元提供方式中的风险分配的研究

学界对风险分配的考察基本集中在对风险是否达到预期分配所进行的实证研究。部分学者认为只

要有合理的合同设计和管制规则，风险确实能够适当转移至非政府部门⑥。也有学者从权力关系的角度

出发，认为政府的公民代理身份使其无法将风险转移给非政府部门，风险最终仍由公共部门以及纳税人

背负⑦。在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中，对风险分配的研究集中于技术层面，几乎没能深入到风险分配背后

的治理问题，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许多文献出于土木工程和项目管理角度，从公共管理和治理的角度出发

的研究极少⑧。

① H00d，C．，11le new public maIlagement in tlle 1980s：v撕ations on a tIleme．Acconmi昭，0rg帆妇幻m口以跏据炒
1995，20(2／3)：93—119．

② Stoker，G．GovemaJlce as theory：five pmpositions．胁emm幻，脚sDc涮Sc拓凡ce如岍m¨998，50(155)：17一18．
③ Coulson A．Value for Money in Pn Pmposals：a commentary on龇UK Tre8sury gujdelines for public sector comp啪一

tors．P曲比Admin蠡f删如，l 2008，86：2，pp483—_498．

④ H0dge，Graeme&Coghiu，Ken．Accountability in tIle埘vatized s诅te．白卯mⅡ凡ce，2007，20(4)：675—702．

⑤ F0rrer，J，Kee，J．E．＆Boyer，E．PIlblic private paItnerships and the public accountability question．蹦比肘mi几括一
￡m￡如凡R鲫妣．2010，May／June：475—484．

⑥ Grimsey，D aIld kwis，M．K．P曲比№把凡疗聊巧^咖：舭删恸口池聊oZm幻n i，l i，加st眦￡啪p聊蠡如舢：以pro一
脚正删阮Chletenh砌：Edward Elgar，2004．

⑦ Fmud，J．11lle蹦vate Fin粕ce Initiative：msk，Uncenainty粕d the State．Acco“眦i，lg，D邗，咖如m n蒯．sDc拓钞，

2003，28(6)，567—589．

⑧ Hodge，G．A．ne Risky Business 0f PIlblic-陌vate Pannerships．A凇f以谊n如Ⅱ砌Z旷P曲胁A拥in蠡tr口砌，z，2004，
63(4)，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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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框架

综上所述，相关文献都比较成熟和广泛，但尚未有完整的分析框架能够展现多元参与者之间的角色

和关系，并且能够突显出问责途径与风险分配这两个关键特征及其相互联系。针对以上问题，本文的分

析框架借鉴以下概念与理论：(1)赫希曼有关消费者退出、呼吁与忠诚的概念(Hirschman，1970)；(2)英

国学者格兰德的选择与竞争模式(格兰德，2010)；(3)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有关公共服务

提供问责的框架(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2004)。

(一)赫希曼的退出、呼吁与忠诚的概念

赫希曼(Albert O．Hirschman)在《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中提出了退

出、呼吁与忠诚的概念，应用于经济组织和公共组织绩效管理的分析①。此前，经济学界假定退出(或竞

争)是提升产品绩效的法宝；而在政治领域，呼吁(抗议)是维护民主政治生态的主要途径。在赫希曼看

来，当面对组织的绩效衰退时，消费者或组织成员可以选择退出或呼吁，两种途径各有优劣。退出(竞

争)并非像传说中那么有效，当组织绩效衰落之时，仅仅是采用退出只会让组织一蹶不振甚至灭亡，根本

无法发挥理论上所宣称的刺激作用，因为没有呼吁作为提醒。若是在垄断状态中，退出无法发挥作用，

只能依赖呼吁；呼吁也会流于形式，因为它失去了退出作为筹码。因此，退出应该与呼吁相结合，而忠诚

是退出和呼吁途径达到最佳结合的促进因素。一方面，忠诚有利于发挥呼吁途径的效用。成员对组织

的忠诚可以延缓退出，并使得成员最大化开展呼吁行动。另一方面，忠诚的成员以退出为最后选择的呼

吁对组织者最有威胁，使得组织必须对此类呼吁尽快做出反应。

(二)格兰德的公共服务提供中的选择与竞争模型

赫希曼的退出、呼吁与忠诚的概念，被部分借用在格兰德(Julian Le G砌d)的《另一只无形的手：通
过选择与竞争提升公共服务》②。格兰德将其作为布莱尔政府推行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改革期间政策顾

问的经验总结如下：要达到良好的服务，最好的方法是给用户选择权，并鼓励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

格兰德概括了四种提供公共服务的模式：信任模式、命令控制模式、发言权模式(即呼吁)以及选择与竞

争模式(即退出)。信任模式，即用户信任提供服务的职业人士，然而只有当服务提供者具有骑士精神

之时才有可能提供良好的服务。命令控制模式是当前最普遍的绩效管理方式，其目标管理方式为自上

而下地提供服务。发言权模式即用户直接反映意见，呼吁提供者解决问题。选择与竞争模式，则是通过

类市场的力量，让用户对服务有选择权，间接刺激服务提供者的绩效。在当前形势下，与完全依赖信任

模式、命令控制模式和发言权模式相比，融入选择与竞争这一元素的公共服务提供方式，能提供品质更

高、更敏捷和更加公平的服务。

(三)世界银行的公共服务提供问责框架

世界银行《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了用以解释公共服务提供失败的问题，以及探讨公共服务提

供如何满足公民需求的分析框架(r11l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2004)⑨。

在这一分析框架中，政策制定者、公民或使用者、以及服务提供者构成基本的参与者互动结构。公

① Hirschman，A．0．眈如，％幻e，o，ld￡形础，，：脚D船嚣幻忱czi，le流n，7瑚，O_弘凡洫￡幻凇，Ⅱ以Js衄娜．cambridge，
MA：HaⅣ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②[英]朱利安·勒·格兰德著、韩波译：《另一只无形的手：通过选择与竞争提升公共服务》，北京：新华出版社，

2010年。

③ wodd Bank，％rfd D批却脱m脚叭2DD4：m0航，lg 5删站∞埘D吨加pDor严叩如．washi嚼on Dc：ne world Bank，

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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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作为公共服务需求者和使用者，授权给政府(公共部门)制定公共政策并提供公共服务。政策制定者

授权服务提供者提供具体的公共服务，并链接于公民(使用者)。这一分析框架涵盖传统的政府单一提

供模式(public p11Dduction)和市场参与提供模式(market production)。在政府单一提供模式中，政策制定

者与服务提供者都是公共部门，二者之间的合约关系即为层级制中的绩效管理(上下级之间的绩效合

约)模式。在市场参与提供模式中，引入私人部门作为服务提供者，二者之间的合约关系为更为具体和

正式的合约，如合同外包或公私合作合同。

(四)整体分析框架：参与主体、问责途径和风险分配机制

基于以上理论，本文尝试对相关概念进行整合，引入风险分配机制，设计以下分析框架(见图1)。

该框架侧重于解释从公民需求到实际服务提供这一互动链条中各个参与者的行为和权力。在这一框架

中，政策制定者、公民或使用者、以及服务提供者构成基本的参与者互动结构，问责途径和风险分配机

制通过三者的互动而体现。

该框架体现了三类参与主体的角色和权力关系。在传统的单一提供模式下，公共服务的参与主体

仅为政府与公民(使用者)。在多元提供模式下，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的参与主体可归类为政策制定

者、服务提供者、公民或使用者。政策制定者(通常情况下即某一公共部门或层级政府)通过制度设计，

将某一公共服务的提供权力和责任交由给服务提供者。该服务提供者可能是某一公共部门，或私人企

业或非盈利组织，这些提供者直接面对公民或使用者，公民或使用者通过纳税或付费的方式使用公共服

务。这里体现出多元提供方式的相关的理论假设：(1)高效和有经验的服务提供者的引入，使得多元服

务提供模式相对单一模式更加经济和高效率；(2)在多元提供模式下，部分提供责任的转移，使得政府

可以进行更适合它的工作，即面对公民问责和监督服务提供者；(3)多元提供模式促使政府、服务提供

者和公民共同面对难题，形成网络合力治理的形态。

该框架展现了三种问责途径的形态和性质。如该框架所示，三类参与主体之间形成了三种问责途

径，即合约、呼吁与顾客权力(包含退出和呼吁)。合约指的是政策制定者与服务提供者之间因为签订

合约，而形成的长期问责关系。呼吁指的是公民通过各种途径发表意见，对政策制定者进行问责。这是

最复杂的问责关系。此外，本文直接借用世界银行分析框架中的顾客权力概念，指向服务提供者和公民

在服务的终端直接互动而形成的问责关系。即客户通过直接向提供者的呼吁、或是通过市场选择的方

式如退出并选择其他竞争提供者的产品，与服务提供者形成问责关系。

该框架也展现出两条风险分配渠道。在参与主体之间，风险通过合约与服务提供渠道分配和转移。

在多元提供方式中，合约不仅是问责途径之一，也是正式的风险分配渠道。政策制定者和服务提供者之

间通过合约的方式进行风险分配。因此，合约的设计是保证风险能够得到最佳分配的前提。服务提供

渠道指的是服务提供者通过服务提供终端，将风险成本转移给公民或使用者，例如通过抬高价格、市场

垄断，服务提供者将其原本要承担的需求风险消解，使用者通过过高的付费来分担部分或全部需求风险

的成本。

险分配

臣圃———专臣圈气≤墅纱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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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潜在的研究问题

在该分析框架基础上，本文试图挖掘以下三个值得更多关注的研究问题：

(一)合约问责与顾客权力问责途径在现实中如何被使用

在假设中，多元提供方式因为提供了更多的问责途径——合约问责和顾客权力问责——而显得比

传统提供方式更有优势。但现实中是否如此?这一假设要求更多实证研究关注。

首先，合约问责改变了公共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的关系。在传统公共服务提供中，公共部门既是政策

制定者，同时也是服务提供者；作为下级的公共部门对上级的政策制定者负责。然而，在公共服务多元

提供方式中，政府与非政府部门通过合约成为合作者的关系，带来以下挑战：第一，政策制定者和服务提

供者之间相互问责，这要求双方更大的相互信任、相互依赖以及合作①；第二，双方对合约这一问责途径

的依赖对双方的合约谈判能力提出很高的要求，因为这要求双方能够签订有“预见力的合约”(far—sight．
ed contract)②，这在现实中是并不容易实现的。此外，合约因保密性也会成为公民对政策制定者与服务

提供者进行问责的障碍。

其次，在现实情景中，顾客权力问责途径(client power)能否给予公民真正有效的顾客问责权力呢?

这要求政策制定者在与非政府部门合作的合约中进行制度设计，创造可以让公众选择服务的竞争市场。

例如保留传统的提供方式，让公众可以选择，给予服务提供者压力。在无法创造竞争市场的领域，则需

要在合约设计中保证公众的使用意见成为判断服务提供者质量的前提。以上这些做法，说明顾客权力

问责途径的有效性依赖于合约问责途径中政策制定者的责任感及其充分的合约谈判和设计能力。

(二)问责途径对参与者主体之间风险分配的影响

设置这一研究问题，是出于两个重要理论前提：(1)多元提供方式的成功取决于参与主体间风险的

成功分配和管理；(2)不仅仅是技术因素，例如风险计算、合约设计等，也影响风险分配结果。制度因

素，其中问责途径是关键因素，因为它体现出各个参与主体之间互相的控制关系和平衡关系，这对风险

在主体之间的转移和流动起关键作用。以下是问责途径对参与者之间风险分配所可能产生的影响：

在顾客权力途径方面，公民或使用者是否有足够、多样和畅通的沟通途径与服务提供者沟通，以及

公民或使用者是否可以通过自由选择替代服务来进行“用脚投票”，这都将影响到问责途径的有效发

挥。在问责途径不存在或不畅通的情况下，风险将有可能从服务提供者转移至公民或使用者。

在呼吁途径方面，现有制度环境下，公民或使用者有何种途径可以向政策制定者表达意见甚至参与

决策，都将影响合约当中风险分配的情况，尤其是制约风险通过合谋方式外溢至公民或使用者的可能。

另外，在风险通过服务提供渠道转移给公民之后，公民或使用者是否可以有效使用呼吁途径向政策制定

者施压，回流风险，以维护公共利益，也值得研究。

在合约途径方面，如前所述，合约既是政策制定者与服务提供者风险分配的机制，又是政策制定者

代表公民向服务提供者问责的途径。因此，政策制定者的合约谈判能力将影响风险在二者之间的分配

结果，合约中的合谋也可能会导致风险转移至公民或使用者。

(三)公众什么时候呼吁?什么时候退出?

公众为什么选择退出、为什么选择呼吁或者为什么退出与呼吁结合使用呢?受赫希曼有关忠诚概

念的启发，本文引入沉默概念来进行回答。赫希曼所提到的成员对组织的忠诚，指忠诚的成员不希望看

① Brinkerhoff，D，Brinkerhoff，J．Partnerships between intemational donors and non-govemmental development organiza—

tions：叩portunities and constmints．觑￡erMziD加Z胁据埘矿Adm讥括tm￡溉Sciew∞，2004，70(2)：253—70．
② williamson，o． ‘7’rn邶∞fion c删＆o∞m泌Ⅱ以0rgnn洳砌n死eo∥’流D阢胁。脚on(ed．)，0rgon讹f如凡7‰D可：

F，um Ck5灯曰or7m趔胁fk Presem o蒯＆妒以．O小rd：0小rd University Press，1990，pp．207—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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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组织绩效变差，因此有动力大声呼吁并威胁退出，使得成员的呼吁发挥出最佳作用，也最大化地将退

出与呼吁机制结合起来。在本文背景中，忠诚不是公民选择的动机，相反，公民的选择是由所在制度环

境所决定的，即：(1)公共行政当中正当程序(due process)的质量，这一程序保证公共服务提供者符合法

律并对问责有所回应；(2)政策制定者的回应度，必要时司法机构和政治家对民众要求的回应；(3)这些

回应渠道和信息的畅通程度(公开性)。符合以上这些条件，公民更有激励去使用呼吁途径；否则，公民

更愿意选择沉默，并在有选择的时候退出。

五、结语

公共服务多元提供方式改革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公共治理改革的核心，也是中国行政改革正在推进

的重大课题。在中国的语境下，从问责与风险分配结合的视角观察公共服务多元提供方式的推进具有

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首先，问责途径的多元可以检验公共服务多元提供中的正当性。一直以

来，中国公共服务供给的问责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引进多元提供方式之后带来的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就

更需要强调不同维度的问责是否到位。其次，风险分配的视角检验的是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中的效率，因

为多元提供是否高效取决于风险是否适当分配，即是否将适当的风险转移至私人部门，以及是否防止风

险被转移到服务使用者和公众身上。这都是中国公共服务多元提供需要面对的挑战。最后，问责与风

险分配这两个视角将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清楚地呈现起来，并且凸显了非政府部门和公众在公共决策

和公共服务提供上的重要性。这正是目前中国公共服务供给要推进的方向。同时，两个视角的结合体

现了对公共服务的效率与正当性需要同等的关注。这是因为，在各地推行的公共服务多元提供的创新

模式中，往往出现过分强调风险分配来提升服务效率，甚至通过非政府部门的参与而转移了政府应当承

担的责任的情形。总之，以问责和风险分配概念为视角的分析框架，是对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变革趋势的

回应；在未来的研究中，围绕这两个概念及其相互作用的研究需要更多的关注。

【责任编辑：杨海文；责任校对：杨海文，许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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